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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就存续公司债券与受托管理人签署的受托管

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融创房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

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

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

源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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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作为 20 融创 02 和 H1 融创 04 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

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则，与

发行人披露的《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券偿付保障措施的重大事项

公告》，现就公司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 重大事项 

根据发行人 2024 年 9 月 19 日披露的《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

券偿付保障措施的重大事项公告》，发行人发生的重大事项如下： 

“2022年 12月，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

通过召开持有人会议，以“无锡文旅城、成都文旅城、广州文旅城、济南文旅城”

（以下称“自持物业资产”）和“重庆江北嘴 A-ONE 项目、温州翡翠海岸城项

目”（以下称“销售物业资产”，自持物业资产及销售物业资产合称“新增偿付

保障资产”）的“收益权”为下述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具体见下表，以下简称“展

期债券”）提供偿付保障措施，即公司承诺在不影响当地保交付的前提下，新增

偿付保障资产产生的净剩余现金流专项用于展期债券的本息兑付工作。 

序号 代码 简称 全称 

1 118470.SZ H6融地 01 
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2 163377.SH 20融创 02 
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 

3 149350.SZ H1融创 01 
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4 149436.SZ H1融创 03 
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5 133033.SZ H1融创 04 
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6 136171.SZ H1融 1优 
光证-国海-前海一方供应链金融 2 号资产支持证券

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 

收益权包括“剩余收益权”及“处置收益权”两类。“处置收益权”指在不

影响保交楼前提下，出售自持物业资产产生的净剩余现金流。具体而言，发行人

承诺对外出售自持物业资产的对价将全部以现金形式交割，将出售对价扣除经第

三方审计机构协商认可的必要支出（如有）后剩余资金归属于发行人或发行人子

公司部分的 30%用于兑付展期债券本息，发行人应将前述用于兑付展期债券本

息的资金于取得交割现金 30个工作日内用于提前偿还展期债券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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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公司“济南文旅城”部分自持物业资产涉及诉讼，具体情况如下： 

一、事项概况 

（一）诉讼基本情况 

根据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鲁 01民初 131号，

原告山东通嘉投资有限公司有权以被告济南万达城建设有限公司抵押的鲁（2022）

济南市不动产证明第 0044963号《不动产登记证明》载明的不动产及对应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该判决中确定的 1.41 亿元本金、约

0.24亿元租金，及其对应的违约金、嗣后违约金，以及租赁物留购名义价款、律

师费和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等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根据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鲁 01民初 132号，

原告山东通嘉投资有限公司有权以被告济南万达城建设有限公司抵押的鲁（2021）

济南市不动产证明第 0203479号《不动产登记证明》载明的不动产及对应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该判决中确定的约 2.62亿元本金、约

0.34亿元利息，及其对应的违约金、嗣后违约金，以及租赁物留购名义价款、律

师费和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等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近日，公司收到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24）鲁 01执

2155号和《执行通知书》（2024）鲁 01执 2156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已立案执行。 

公司已与申请执行人进行协商，积极洽谈寻求妥善的解决方案。 

（二）执行后的剩余资金 

上述诉讼涉及抵押权于 2022年 3月和 2022年 6月形成，早于 2022年 12月

债券持有人会议。假设执行完成后，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扣除相关费用及

税费（如有）后，将优先清偿该抵押物资产相关的建设工程款优先权金额，再清

偿山东通嘉投资有限公司优先受偿金额，剩余资金（如有）将清偿其他轮候查封

债权人。如再有剩余资金，将发还济南万达城建设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人提示持有人关注上述资产被执行事项对发行人偿付能力的影响。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上述存续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

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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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上述存续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

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存续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

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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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偿付保障措施重大事

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